
冀信电职鉴[2009]7号
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
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工信电职鉴[2009]13号）转发你们，并就贯彻落实《通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的申报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申报条件进行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审查，各单位在申报技师职业资格考评计划时要将申报人员的年龄、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等有关信息报省中心进行资格审核后再进行技师（高级技师）的考评工作。

二、进一步规范技师（高级技师）考评的程序。省中心要把技师（高级技师）的考评工作纳入本级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严格执行质量督导（巡视）制度。每批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前，督导员（巡视员）要签订质量督导责任书，考评中质量督导员（巡视员）及考评员要详细记录考场情况，并签字负责。要严格执行考务管理制度、考评员回避制度、考评判分制度以及差错必纠制度，严格执行理论、技能、四新知识试卷请领制度。
三、加强对技师（高级技师）考评信息资料的收集与管理。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各模块的信息资料（含四新知识、理论、技能试卷、论文、技术工作总结等）均须按《通知》要求全部收集，由省中心审核后呈报部中心。《通知》下发后及之前尚末完成审批手续的信息资料均按上述要求办理。
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二○○九年九月一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工信电职鉴[2009] 13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电子行业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为加强电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确保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的考评质量。经研究决定，对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各级鉴定机构严格遵守。

一、各鉴定机构在组织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时，各考场监考人员不得少于2人，每场鉴定考试（理论与实操）督导员必须到现场督导，并认真填写《质量督导人员质量责任书》（表1）和《职业技能鉴定督导工作质量记录表》（表2）。

二、申请技师级职业技能鉴定人员除参加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外，还要参加与鉴定职业（工种）相关的“四新知识”考试，“四新知识”试卷交由部“中心”阅卷。理论知识试卷和实际操作试卷各鉴定机构阅卷后提交部“中心”留档。

三、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的人员除了撰写论文外还要写技术工作总结，内容包括：本人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本领域关键的生产技术及工艺难题、获得奖励和取得实际效益情况；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本人传授知识、技艺、培养人才的情况等。考评人员对申报技师、高级技师的人员应进行论文评审且填写《技师、高级技师论文答辩考评表》（表3）。

四、各鉴定机构在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考核时，应提交:

1、《电子信息产业技师（高级技师）申报表》

2、《质量督导人员质量责任书》

3、《职业技能鉴定督导工作质量记录表》

4、《技师、高级技师论文答辩考评表》

5、四新知识试卷及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试卷

6、论文和技术总结

五、电子行业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一定要重视此项工作，要加强对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领导和质量管理，同时做好技师和高级技师持证上岗的宣传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

附件： 1、质量督导人员质量责任书

2、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记录表

3、技师、高级技师论文答辩考评表

                              2009年6月5日

附件1.

质量督导人员质量责任书

	督导单位
	
	督导时间
	

	督导地点
	
	督导员姓名
	

	本人承诺在本次督导活动过程中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如实进行督导情况总结并提交督导报告，如事后被发现与本人所提交的督导报告不符之处，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质量督导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记录表

	接受督导

单位名称
	
	时 间
	

	地    点
	
	考场数
	
	鉴定人数
	

	鉴定计划和公告情况
	

	鉴定职业名称
	

	考生资格复核情况
	

	试卷管理与发放情况
	

	考场布置与编排情况
	

	监考员、考评员
与考生的配比情况
	

	技能操作考场

设备等使用情况
	

	质量案件处理及结果
	


      质量督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技师、高级技师论文答辩考评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原职业

（工种）
	

	原技术等级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工

种工龄
	
	申报

等级
	

	模块
	序号
	考评内容及记录
	评分标准
	专家

评分
	备注

	
	
	内容
	记录
	
	
	

	解决工艺难题和传授技艺模块
	1
	解决本领域关键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技术难题，获得奖励和取得实际效益情况。
	
	0-40
	
	

	
	2
	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取得效益和效果情况。
	
	0-40
	
	

	
	3
	传授知识、技艺、培养人才情况。
	
	0-20
	
	

	总   得   分
	100
	
	

	论

文

答

辩
	论文

题目
	

	
	1
	    论文的立意、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
	
	0-45
	
	

	
	2
	论文的层次是否清晰、语言是否通顺。
	
	0-30
	
	

	
	3
	答辩中思路是否敏捷，语言表达是否清楚。
	
	0-25
	
	

	总  得  分
	100
	
	


考评员签字：                              年    月    日

